发展模式转型与土地利用及管理

（在2007年海峡两岸土地学术研讨会的发言）

黄小虎

主持人，各位专家、同行，大家上午好。我就这次会议的主题：土地开发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，谈点个人的想法。

一 大陆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型
我个人体会，发展模式主要有四个层次。第一，指导思想；第二，发展战略；第三，各个部门的各类规划；第四，运行机制。
先来看一看指导思想的转变。
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，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，对发展的理解，主要就是经济增长，而衡量增长的标准又主要是GDP，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，（这里不讲学者的讨论和学术界的看法），作为国家管理的主导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有它历史的原因和合理性，但是也存在着不足。在以后的实践中指导思想逐渐变化。首先经历量变的过程，九十年代初期房地产热，掀起了占地的高潮，耕地和粮食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。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，提出了耕保任务，提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。耕地保护实际上是资源保护。

1997年黄河断流287天，1998年发大水，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。我们痛定思痛，从1999年以后，实行退耕还林、退耕还湖政策，并把环保局升格，加大了环保工作力度。这些，标志着我们逐步把保护资源环境、保护生态，纳入对发展问题的思考。90年代以后，因征地、拆迁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就业、收入分配等引发的社会矛盾，也越来越突出，促使人们对相关改革进行反思。2002年十六大召开以后，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发展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，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，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，表明我们对发展的理解，已不单纯着眼于经济增长，而是更加深刻、全面了。 
再看发展战略。
指导思想变了以后，发展战略就要调整。我们目前的发展战略，概括地说就是“东部率先，西部大开发，东北振兴，中部崛起”。这个战略的形成，有它的历史必然性，是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情况下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摸出来的结果。回过头来看，因为以GDP为核心，就形成了你追我赶，齐头并进的局面。在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之下，国家的增长目标是落不了地的，比如说全国的增长计划是8％，那么东部说我要率先，必须得百分之十几，要不然我怎么率先？西部说，我是大开发，也不能低于8％。东北老工业基地，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贡献，现在这么困难，要振兴了，也不能8％。中部说我落后二十年了，现在要崛起，也不能低于平均数。所以最后的结果，就是8％大家都要突破，最后总的结果就是百分之十几。我们现在的统计是9％、10％，实际上不止，这是由于战略安排造成的。

这样一个战略，现在开始调整、转变，标志就是正在开展的主体功能区的研究。主体功能区划分为四类：优化发展、重点发展、限制发展、禁止发展。意思就是不再齐头并进了，有的地方以发展为主，有的地方以保护为主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，目前还是刚起步，远未完成，应当引起理论界、学术界的关注。
第三看看各个部门的规划。
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发展战略，要通过各类规划加以落实。目前的规划，以土地利用规划为例，存在着两个问题。一个是不能够区别对待，大家都有中央精神作依据：中央让我率先，中央让我大开发，中央让我振兴，中央让我崛起，都要土地管理部门给特殊政策，都要多给点用地指标。而中央对土地管理的要求是耕地必须保护住，18亿亩一亩不能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法区别对待，大家都有中央精神，该给谁多，该给谁少？只好闭着眼睛一刀切。下一步，如果主体功能区能够划定、实施，土地管理就能够区别对待了。
第二个问题，现行的土地规划是以耕地保护为主要目标，这是指导思想在量变过程当中提出来的任务。耕地保护其实也是一种资源保护，但是从整个资源保护的角度来看，还不够。在土地规划里，目前还没有生态保护的位置。虽然增加了一个规划环评，但还是程序性的，还不是规划的内容。现行规划把土地分成三大类：农用地，建设用地，未利用地。我们重点是要保护耕地，同时要兼顾发展用地。在这样一个土地分类里边，就没有生态保护的位置。
我最近参加师范大学史培军教授的博士生、我们规划院的冯文利的博士论文的评审与答辩。了解到史培军团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，很受启发。该博士论文提出，土地规划的土地分类应当增加一个生态用地，把学术界关于生态用地这样一个理论概念，引入到规划的实践当中，当然目前也还是一种设想。论文提出了小面积搞生产，大面积搞生态的土地利用的新理念。并且把全国的土地类型，归纳了八种生态安全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空间分布的情况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提出了划定区域生态红线的建议。我认为，他们的研究适应了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，是土地利用规划理论的创新，反映了今后土地利用规划改革的方向。

最后，看看运行机制。
指导思想变了，战略变了，各种规划要调整了，怎么保证这些战略、规划能够落到实处？必须要有相应的运行机制。
首先是经济机制，里边又有几个方面。一个叫做资源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，这里我想举青海的黄河源地区的例子。前几年报刊报道，黄河源地区的水蓄积量，占整个黄河水量40％，但是一段时间来水量大大下降，直接影响到了黄河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。原因就是超载放牧，大量放羊破坏了草场，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禁牧。带来的社会问题，就是当地的牧民怎么生活？这里边，生态补偿和资源补偿的问题就提出来了。上游保护，受益的是中游、下游广大的地区。那么作为中游、下游的地区，或者说国家要不要对上游这些牧民给予补偿？你要现代化，你要致富，我也要致富，我致富的手段就一个：放羊，多养羊我才能致富，如果不让养羊，就得给予补偿。黄河源地区有四万牧民。黄河中下游那么广大的地区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，养活不了四万人吗？我个人认为，就是让这四万人一天什么也不干，大家花钱养着他们也是应该的。我到美国去过几次，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我们和美国的差距，主要不在城市建设和设施上，我们有一些城市，甚至建得比他们的还要漂亮，还要豪华，还要气派。差距在哪里呢？在美国你无论走到多么偏僻的地方，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，和城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美国的高速公路修到哪，下边的给水（冷水、热水）、排水、光缆、电缆等基础设施就跟到哪。任何地方只要需要开发，把这些东西一接，基本的生活就都有了，生活水准和城里大体一样。那是钱堆出来的，是实力，我们现在还做不到。到我们偏远地区去看看，那里贫困人口的数量，他们的生活状态、生活质量，令人辛酸。这就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。这里恐怕有一个对资源和生态的补偿的问题。资金从何而来？从纵向来看，如果土地分类增加了生态用地，政府的有关土地收益如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、土地出让金等，就可以用于生态建设。现在，则只能用于土地整理等，不能适应环保的需要。从横向看，因保护而收益的地区和人群，有义务用相关税或费等形式补偿保护地区。
经济机制第二方面，就是土地收益分配机制。例如征地补偿，农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，城市拆迁安置补偿，还有地价、税收等等，都涉及土地收益分配，需要认真研究。从理论上来讲，政府应当平等保护各产权主体。但是从现实来看，应该特别关注和保护那些弱势群体。

经济机制还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。其实，生态安全就是典型的、纯粹的公共产品。前面之所以单独把它提出来，是因为这方面问题越来越突出，需要特别关注，此外，还有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等，这些方面问题，各界讨论已比较多，政策方向也大体明确了。

还有就是组织机制。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，也包括我们基层组织的建设和改革。很多的政策，需要基层组织来落实，如果基层组织没有了，虚了，那么任何政策也难以落实。有的地方原有的乡村基层组织仍在有效运转，就应充分依靠，不要轻易另起炉灶；有的地方原有的基层组织已名存实亡，就要考虑重新构建。总之，不能“一刀切”。
中央提出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以后，各地闻风而动，纷纷探索各种机制的创新。而发展战略和各部门的规划相对滞后，所以难免在实际生活当中发生这样那样的摩擦和碰撞。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，应该特别关注基层创造的经验。有一些作法可能合理但不合法，但是合理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合法。
二 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与土地利用。
这个问题很大，只能够谈点粗略的想法。
1、优化发展地区的土地利用。
以上海为例，在土地利用上，恐怕有三个趋势值得关注，一个就是集约用地，是主要的努力方向，或者叫主攻方向。上海的土地利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已经相当集约，但是还有闲置土地和没有充分利用的土地，仍有很大的潜力。刚才邹玉川理事长已经讲了，这里不再展开。
第二个是异地平衡，跨省区的土地置换，毕竟上海的耕地后备资源很少。目前中央政府对跨省区的置换还没有开口子，但是应该可以研究。问题在于，跨省的置换不能够简单的掏点造地费就行了，还有一个购买发展权的问题。禁止发展或者限制发展的地方，重点是发展农业或者生态保护，但也要享受现化的成果，他的基础设施建设、生态产业的发展等，上海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这才是统筹发展。 
第三个可能的是飞地经济。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项目的论证，就是上海市和凤阳县合作，准备搞一个产业转移基地，实际上是一个开发区。依托凤阳的玻璃产业的优势（凤阳玻璃产业基础较好，原材料占全国玻璃产业原材料的60%，当地有很多玻璃加工企业），把上海的有关建筑玻璃、汽车玻璃企业，以及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转移到凤阳去。对于飞地经济需要研究的问题，主要是利益分配关系。目前的方案，土地出让金、税收等大头都让上海拿，恐怕不合理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合作，而不是单方面的支持援助。别的不说，仅上海企业转出去以后腾出的土地，价值就是无限的。

2、限制和禁止发展地区的土地利用。

以陕北地区为例，我前一段到延安去，亲身感受到那里的巨大变化。1999年以后，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，陕北非常坚决彻底地封山、禁牧、育林、种草。不到10年时间，昔日的黄土高坡彻底改观，到处郁郁葱葱，林草覆盖率达百分之六、七十，令人振奋。那里比较好的体现了“小面积搞生产，大面积搞生态”。小面积搞生产，就是建设基本农田，发展舍饲养殖业，发展林果业，搞经济林和特色干鲜果品等，同时发展农畜产品加工，产业链越搞越长。再加上那里发现了石油、煤炭，经过不到十年的努力，陕北地区，延安和榆林已经由全省最落后变为位居前列。延安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00元，现在已经达到6000元了。
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，是如何给它补偿。退耕，需要解决人民的口粮；生态建设，植树造林种草及日常维护都需要投入；发展生态产业，也需要资金、技术支持。这些都属于生态补偿，资源补偿的问题，如果不解决，还可能再开荒、砍树、毁草。
3、关于重点发展地区的土地利用。
重点发展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快，利益关系复杂，比较典型是城乡接合部。目前来看，需要特别关注的，就是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安置问题。这里涉及很多法律、制度问题需要研究，这里只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目前的政策、法律框架下，留地政策值得重视。

社保我赞成，但是社保只解决一代人的问题，而留地政策，不管是变为国有后出让给农民、集体，或者是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，都使农民能够参与非农产业发展，参与城市化，是使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关键。留地的具体作法，各地有很多创造，有很多好典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就不介绍了。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，农民就能安顿好，重点发展才能够得到保障。

（2007年7月8日于呼和浩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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